
 

 

蕉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蕉府办〔2016〕20 号 
 

 

蕉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蕉岭县大气 

重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操作手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府直属各单位：  

《蕉岭县大气重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操作手册》业经县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请径向县环保局反映。 

 

 

蕉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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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重污染应急小组机构设置 

 

 

 

 

 

 

 

 

 

 

 

  

县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县委宣传部 

县发展改革局 

县科工商务局 

县教育局 

县公安局 

县财政局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环境保护局 

县气象局 

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水务局 

县农业局 

县文体旅游局 

县卫生计生局 

县林业局 

县城市综合管理局 

县工商和质监局 

县安监局 

蕉岭供电局 

    县应急领导小组 

县应急管理办公室 

县 

气 

象 

局 

县环

境保

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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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重污染应急体系预警与应急响应流程 
 

 

 

 

信息上报 

县环境保护局  县气象局 

（大气污染应急管理办公室）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气象条件， 

必要时可组织专家或成员单位进行会商，确定预警

级别，并上报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 

发布预警信息 

梅州市大气污染应急管理办公室 

 

启动应急响应 

Ⅰ级响应 Ⅱ级响应 

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

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

各成员单位落实Ⅰ级响应

措施 

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

组负责组织、指挥、协调，

各成员单位落实Ⅱ级响应

措施 

事态控制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气象条件预测数据 

 评估 

终止 

当全县最近 24小时 AQI回落至 200以下，

且气象预报未来 24 小时处于有利气象条件

时，解除预警 

总结与评估 

预案修订 考核与追责 

扩

大

应

急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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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重污染应急处置程序 

 

一、先期处置 

当县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办公室根据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

结合气象条件，对大气污染趋势与程度进行研判，确定已经或可能

造成规定情形之一的，县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办公室立即按规定及

时发布预警信息，要求各有关单位按《蕉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蕉岭县大气污染应急预案的通知》（蕉府办〔2015〕2号）作出

应急响应。 

二、分级响应 

（一）当发布Ⅱ级预警信息时，由县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办公

室启动Ⅱ级响应。 

（二）当发布Ⅰ级预警信息时，由县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办公

室启动Ⅰ级响应。 

三、组织指挥 

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或以上大气重污染事件，县大气重污染应

急管理办公室发布进入应急响应状态，召集相关专家对事情进行研

判，提出处置的决策，发布有关预警信息，向各有关单位发布启动

内部相关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的命令。 

四、应急处置 

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或以上大气重污染事件，由县大气重污染

应急管理办公室负责处置，县环境监测站实时跟踪监控环境空气质

量，县气象台在应急处置过程中提供气象信息。 

五、保障行动 

发生或可能发生Ⅱ级或以上大气重污染事件，相关成员单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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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工作职责，实时通信、交通、水利、物资、资金和治安等保障行

动。 

六、信息发布 

县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办公室要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通过

权威媒体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及预警通告，随后发布应急情况，政

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

作。 

七、响应终止 

根据环境空气质量预报及气象条件的分析评估，大气重污染相

关威胁和危害得到减缓、控制、消除后，是大气污染应急领导小组

宣布降低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级别或终止响应。 

八、后期处置 

应急终止后，县大气重污染应急管理办公室组织专家和县各有

关部门，对预案应急响应过程和响应措施实施效果开展总结、评估，

并报县大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 

 

大气重污染预警分级标准 

级别 预警颜色 标准 

Ⅰ级 红色 

全县 24小时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300以上，

且气象预报未来 48小时仍将维持极端不利气 

象。 

Ⅱ级 橙色 

全县 24小时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在 201-300

范围内，且气象预报未来 48小时仍将维持极端不

利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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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重污染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职责 

单位 负责人/单位 职责 

组  长 分管副县长 
负责统一组织领导大气污染突发公共事
件应急工作。 

副组长 县府办副主任 
负责制定大气重污染突发事件应急工作
的指导方针、政策。 

副组长 

县环境保护局局长 
县气象局局长 负责向县委、县政府，市政府及有关领

导汇报应急工作情况。 

成  员 

县委宣传部 
负责协调大气重污染应急宣传和新闻发
布工作。 

县发展和改革局 
负责协调应急状态下的能源保障工作，
维持物价稳定。 

县科工商务局 

负责协调电力、成品油、煤等重要应急
物资的市场调控和流通管理，加强市场
监管。负责统筹大气污染预测预警的专
业基础研究为大气污染监测预警系统的
关健技术提供课题支撑；为大气污染专
家会商工作组提供专家名录。 

县教育局 

负责组织县内中小学、幼儿园等教育机
构开展大气重污染防护教育和应急演
练；依据大气重污染应急响应级别采取
相应防护措施。 

县公安局 

负责机动车限行监管，并联合县环境保
护局加强对高污染排放车辆的检查；对
重大大气污染事故的立案调查；做好大
气污染社会秩序的维护，配合属地人政
府做好人员疏散工作。 

县财政局 
负责应急预案的资金保障，并对应急资
金的安排、使用、管理进行监督。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负责组织指导技工学校开展学生防护大
气重污染应急知识宣传教育和应急演
练；依据当地区域大气污染响应等级采
取相应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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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环境保护局 

负责环境空气质量监测、预测，大气污

染源排放监管等工作。负责对排污企业

的现场查处。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

设局 

负责组织落实各项城市建筑施工、道路

施工和道路扬尘控制措施。 

县交通运输局 
负责应急启动时协调公共交通运力的保

障等大气污染控制措施的落实。 

县水务局 
负责配合城市综合管理局和环境卫生管

理局对道路清扫、酒水工作的资源调配。 

县农业局 

负责禁止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及农业垃

圾的违规露天焚烧等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的落实。 

县文体旅游局 

负责组织、协调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开

展健康防护、公民和企业自控措施等宣

传工作。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负责组织、协调应急响应时的医疗救治

工作，积极开展人群卫生防护和医疗救

治常识宣传工作。 

县林业局 
负责加强山林巡防力度，严防森林火灾

发生。 

县城市综合管理局 

负责加大对占道或者无照流动性经营的

露天烧烤、泥头车遗撒等违法行为的执

法力度。 

县气象局 

负责县污染气象条件的预测分析，参与

环境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会商，必要时开

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县工商和质量技术监

督局 

主动、积极配合县环境保护局加强锅炉

污染减排工作，配合县环境保护局、县

科工商务局等有关部门加强对大气污染

物排放企业的监管。 

县安监局 

依法检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及

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

除外）、材料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蕉岭供电局 负责应急状况下的电力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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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重污染预警措施 

级别 防御措施 

Ⅱ级预警 

（橙色） 

公众健康防护措施 

提醒儿童、老年人和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易感人群

减少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练；建议一般人群

减少或停止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建议中小学、幼儿园等教

育机构停止体育课、课间操、运动会等户外运动；医疗机构应安

排医疗资源满足相关门诊、急诊要求。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倡导绿色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

行；倡导绿色施工，减少扬尘排放，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

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及产品的使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减少

能源消耗，减少燃放烟花炮竹、祭祀烧纸等行为。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加强交通管理及机动车污染控制，减少交通拥堵；停驶

30%的公务用车；加大黄标车限行执法力度。 

2．加强工业大气污染源排放监管，加大重点污染企业现场

检查和违法查处力度，保证煤堆、灰堆、料堆防尘措施到位，确

保除尘、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稳定运行，达标排放；大气污染

物排放重点企业限产减排15%以上。 

3．加强扬尘管理，增加道路清扫保洁洒水频次，其中增加

重点道路清扫保洁1次以上，洒水次数2次以上；增加施工工地

洒水降尘频次，禁止泥头车上路行驶。 

4．加强对生物质露天燃烧、露天烧烤等污染源的监管与执

法力度。 

Ⅰ级预警 

（红色） 

公众健康防护措施 

在Ⅱ级公众健康防护措施的基础上，中小学、幼儿园停课；

停止大型露天活动；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根据情况实行员工休

假或弹性工作制。 

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 
在Ⅱ级建议性污染减排措施的基础上，加强餐饮服务业油烟

排放控制；严格落实相关防尘措施，进一步强化扬尘管理。 

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1．严格执行黄标车限行措施，散装建筑材料、工程渣土、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冒黑烟、无环保标志车辆及黄标车车辆等禁

止上路；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公务车停驶50%。 

2．大气污染物排放重点企业限产减排 30%以上；对国控、

省控大气污染物排放重点企业派遣督导员进行驻厂监管。 

3．增加重点道路清扫保洁作业 2 次以上，洒水次数不少于

6次；所有建筑工地、煤堆、料堆、灰堆、矿场等停止作业；裸

露场地要保持湿化。 

4．加强城镇管理，禁止露天直接焚烧废弃物；严禁露天烧

烤；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5．停止一切装修、喷漆等民用排放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行为。 

6．气象部门根据条件适时开展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7．采取减轻或者消除大气重污染的其他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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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重污染应急专家咨询组成员联络表 
 

姓名 单位、职称 办公电话 手机 

邵  敏 暨南大学环境与气侯学院院长 -- 13301357920 

钟流举 暨南大学环境与气侯学院教授 -- 13924193008 

    

 

大气重污染应急工作成员联络表 
 

县政府应急办 

值班电话：7873383 

传    真：7873383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徐  刚 县应急办主任 7873383 13719965040 

    

 

县委宣传部 

值班电话：7873795 

传    真：7873795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张  华 社科联副主席 7873795 13825973598 

    

县发展和改革局 
值班电话：7873753 

传    真：7873753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徐达新 副局长 7873213 13502359872 

彭鉴华 股  长 7875396 13825972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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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科工商务局 

值班电话：7875479 

传    真：7875479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李  辉 副局长 7877088 13825978312 

    

 

县教育局 

值班电话：7871385 

传    真：7879878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江瑞伟 德育安全股科员 7871385 13823870678 

    

县公安局 

值班电话：7812900 

传    真：7879461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彭丽玲 指挥中心副指挥长 7812900 13825998289 

    

 

县环保局 

值班电话：7883052 

传    真：7884829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丘新强 副局长 7885678 1375050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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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局 

值班电话：7873823 

传    真：7875231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张  生 党组成员 7875231 13502371806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值班电话：7188256 

传    真：7188253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林建军 副局长  7188291 13825979734 

    

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值班电话：7866896 

传    真：7866686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曾  进 建管股股长 7866895 13502541933 

    

县交通运输局 

值班电话：7872884 

传    真：7872884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邓树山 地方公路管理站副站长 7873416 138259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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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水务局 
值班电话：7883491 

传    真：7891698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黄红斌 自来水公司副经理 7882230 13902788383 

    

 

县农业局 
值班电话：7866068 

传    真：7866712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谢玲珊 能源办主任 7866068 13825977001 

    

 

县文体旅游局 
值班电话：7865838 

传    真：7865282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郭建新 副局长 7865838 13825971216 

黄玮玲 办公室主任 7865838 13823870621 

 

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值班电话：7878120 

传    真：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李  军 120急救指挥中心副主任  13923029837 

    

 

县林业局 
值班电话：7872726 

传    真：7873714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黄  保 县公安局森林分局局长 7186832 13502371715 

曾令平 县防火办主任 7873714 1350254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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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值班电话：7186385 

传    真：7186385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邓  峰 副局长 7183968 13824555338 

汤志军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股股长 7186365 13823873908 

 

县城市综合管理局 
值班电话：7186891 

传    真：7186893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李俊 副局长 7186893 13823875517 

    

 

县气象局 
值班电话：7872858 

传    真：7872858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潘光跃 副局长 7872858 13825998112 

谢龙生 办公室主任 7872858 15914921509 

县安监局 
值班电话：7873831 

传    真：7873831 

陈建明 副局长 7873831 13825977515 

    

 

蕉岭供电局 
值班电话：7187873 

传    真：7187777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蓝威源 生产设备部主任 7187819 13825995871 

徐志鹏 安全监管部主任 7187813 1350237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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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县委各部、委、办、局，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

纪委办，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县总工会，团县委，

县妇联。 

 蕉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2 月 20 日印发 
 


